附件1：
2025年余泥运输服务采购项目采购技术要求

[bookmark: _GoBack]    采购方因担负玉林城区下水道管护职责，下水道日常清理所产生的淤泥先集中堆积于玉州区天桥西路玉柴21号仓路口附近，由于上述淤泥堆积场所的面积有限，堆满后需将沥干水的淤泥清运到消纳场所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    一、淤泥清运任务由采购方通知成交方，成交方接到通知后，须5日内清运完毕，采购方按成交单价（单价应包含淤泥的装车、外运、消纳处置的费用及税金）计付给成交方装运费用。
二、淤泥外运消纳手续由成交方自行办理，因未办理有关手续，被城管部门给予行政处罚或交警扣车采购方一概不负责任。
三、装运费按每次结算支付。每次清运完毕，采购方及成交方确认清运数量并签证后，成交方配合提供请款资料，甲方于15个工作日内向玉林市财政局办理全部合同价款的请款手续，具体到账时间以财政拨付为准。
四、合同周期：1年。


